关于《东城区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政策制定背景
东城区民政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新时代首都核心区养老服务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具有东城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二、政策制定流程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东城区民政局始终秉持科学民主决策精神，遵循公开透明的制定程序，经历了前期准备、起草、征求意见和修订完善四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
2024年1月起，认真学习中央、北京市关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工作要求，借鉴学习外省市相关政策。同时，深入走访调研养老服务机构、街道社区，听取意见建议，为修订工作提供思路、打下基础。
    2.起草阶段
2024年3月，东城区民政局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对照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结合东城区实际，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梳理分析东城区已有养老服务政策，从集成现行政策、填补空白等角度，深化顶层设计、研究落地方案，逐步确定了东城区未来3—5年养老服务工作的总体思路，形成了《东城区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讨论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任务清单及其配套文件。经反复修改，于4月形成初稿。
    3.征求意见阶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4月起，向东城区财政局、东城区发改委、东城区国资委、东城区卫健委、东城区公安分局、东城区教委、东城区市场监管局、东城区消防支队、东城区应急局、东城区统计局、东城区医保局、东城区税务局、东城区外联办、东城区退役军人局、东城区规自分局、东城区住建委、东城区商务局、东城区机关事务中心、东城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城区人力社保局、东城区残联、东城区城指中心、东城团区委、东城区社工部、东城区文旅局、东城区经信局、各街道等43家单位征求意见，通过东城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搜集意见建议10余条，吸纳有效、高质量修改意见，对个别争议条款进一步确认与研讨。
4.修订完善阶段
2024年5月，东城区领导专题研究政策报审稿。会后，东城区民政局再次根据区财政局等部门意见对相关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三、政策主要内容
《东城区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搭建“1+N”政策文件体系，具体指导、落实养老服务工作。“1”，即《东城区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是指导我区未来3—5年养老服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工作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任务，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N”，即从指导具体操作和实践的角度，围绕完善养老服务工作联动机制、提升养老助餐服务水平、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丰富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等方面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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